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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赵云

年关将至，年终奖的发
放成为员工关心的话题。实
际 上 ， 年 终 奖 是 奖 金 的 一
种 ， 属 于 工 资 性 的 劳 动 报
酬。在不违反法律规定的前
提下，用人单位有权自主确
定奖金的发放与否、发放条
件以及发放标准。

然而，如果用人单位与
劳动者之间签订的劳动合同
中对年终奖有明确约定，那
么年终奖的发放就不能完全
由用人单位说了算，要依据
劳动合同的约定来发放。即
使劳动者离职，仍有权依据
合同约定取得相应的报酬，
应 该 拿 到 一 定 比 例 的 年 终
奖。就算企业出现亏损，也
必须依照合同约定发放年终
奖。

对于劳动者来说，年终
奖的发放不仅仅是一种物质
上的奖励，更是一种精神上
的 宽 慰 。 对 于 用 人 单 位 来
说，设置年终奖是一种激励
手段，以此来吸引和留住人
才，进而促进单位的进一步
发展。

为避免因年终奖产生纠
纷，劳动者在入职时，应该
将 工 资 （包 括 年 终 奖） 标
准、发放情况等事宜写入书
面的劳动合同。同时，劳动
者应该注意保存相关证据，
例如劳动合同、奖惩制度、
银行转账记录、奖金发放规
定和平时的业绩考核情况、
涉 及 薪 酬 问 题 的 录 音 录 像
等，一旦出现问题，可以第
一时间与用人单位进行沟通。

如果用人单位只是口头
承诺年终奖，没有将年终奖
写进劳动合同里，劳动者往
往处于不利位置。因为年终
奖，由白纸黑字说了算。

年终奖
白纸黑字
说了算！

喜提还是看别人喜提

年终奖发不发，
谁说了算？

记者手记 〉〉

赵记说事儿

前几天北京电视台一养身节目中，一位营养
师说：汤里不但没什么营养还含有有害物质。这
一下子让千百年来都喝汤滋补的国人炸锅了。

难道这么多年来我们喝的汤不仅仅是白喝
了，还会对身体造成伤害吗？难道这老祖宗传下
来的老知识真的像这位专家说的是一种谬论吗？

那么，今天就来和大家说说汤是否有营养这
件事！

汤当然有营养了

日常生活中，生病住院了，喝汤；坐月子，
喝汤；就连平时做饭大家都喜欢弄个三菜一汤，

这些认知真的不好吗？
其实，汤的营养当然是有的，说没营养那是

瞎扯淡。
就比如养生节目中的这位营养师，她可并没

有说“汤没营养”，而是说“汤没什么神奇的营
养功效”，这和汤没营养完全是两码事啊。

事实上，别说汤了，就是很多人提的“垃圾
食品”，照样是有营养的，没营养的那是水。

当然，不排除有的人非要不讲究任何语境的
说“汤没营养”。个人认为，这种说法缺乏一个
专业人士的基本严谨。

你要是往前走三十年，甚至更早的时代，垃
圾食品那绝对是人间圣品，喝汤也是享受人生。

毕竟绝大多数时代，饥饿问题都是基本的事情，
许多人需要先满足温饱解决饥饿问题，然后才有
资格谈营养和健康。

即便是今天，对于部分人来说，很多被反对
的事情，仍然是一种很优秀的健康做法，而绝对
不是一棍子打倒的。比如久病卧床或者消化不良
的，汤类就是不错的选择（当然要是在医院或者
诊所，根据需求补充营养更好）；再比如很多人
反对的碳水和脂肪，对于从事体力活的人来说，
那绝对比什么蛋白粉好多了。

那么为什么现在开始提这些问题呢？

主要原因在于：现在不少人，营养过剩
了。

比如典型的就是全球性的肥胖发生。越
来越多的人开始肥胖了。而肥胖本身会带来
各种健康风险。这种情况下，对于很多人来
说，控制营养摄入反而成为了一个重要的健
康途径。

正因为如此，才出现了诸如“垃圾食品”之
类的概念。喝汤也是如此，因为汤里的盐和脂肪
含量很高，而喝汤容易大量摄入，结果导致营养
进一步增多，促进肥胖。

所以，喝汤，当然能够补充营养，但是如果
你营养过剩了，那么还是少喝汤。

喝汤，真的没营养吗？

记者 赵云 通讯员 李洁

“发没发年终奖？”“年终奖发了多少？”……春节临近，经过一年的辛苦工作，年
终奖无疑是大家最期盼的福利，也是职场中人当前讨论最多的话题之一，然而并非所有
人都能如愿拿到。

生活中，年终奖发放往往成为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之间发生争议的导火索之一。

2014年8月中旬，肖先生到我市一家汽配公
司工作，试用期为3个月。试用期结束后，双方
签订了为期1年的劳动合同，约定基本工资、岗
位工资、岗位津贴、绩效工资等，肖先生负责
人事行政、车间生产品质及技术等工作。

2016年 8月 27日，双方解除劳动关系。因
汽配公司需支付给肖先生的各类劳动报酬金额
问题，双方发生争议。

肖先生将汽配公司起诉至市人民法院，要
求对方支付年终奖 6万元，就是他的诉请之一。
肖先生称，劳动合同约定年终奖 2万至 3万元
（看工作业绩），理应取得年终奖。

汽配公司则明确表示，不同意支付年终
奖。其认为，肖先生作为公司高管，并且是管
理企业产品生产质量的直接管理者，企业产品
出了质量问题，致使公司对客户进行赔偿，因
此不支付年终奖。

法院审理后认为，双方在合同上明确约定

年终奖2万至3万元，该年终奖系双方约定的劳
动报酬的组成部分。双方同时约定金额的多少
看工作业绩，汽配公司抗辩产品质量问题而不
予发放，但是，汽配公司未能就年终奖发放的
考核办法及肖先生未能履职而无法获得年终奖
的事实举证予以证明，法院确定汽配公司应按2
万元计付肖先生年终奖。

年终奖看业绩？

2011年 4月，金先生进入我市一家公司上
班。2014年3月，他被任命为公司总经理。2015
年 3月，经公司同意，金先生辞去总经理职务，
改任董事长助理等职务。

2015年5月31日，金先生收到公司法定代表
人发送的短信通知，被告知工作到 5月底，上交
公司相关资料，同时结清 2014年剩余小部分工
资。

金先生工作到2015年6月底，并开始办理移
交手续。金先生在公司工作期间，双方一直未签
订书面劳动合同。

事后，金先生将公司起诉至市人民法院，要
求支付所欠工资、赔偿金及双倍工资共计67万余
元，包括2014年度奖金10万元、超产奖金8.1万
元。

金先生称，双方口头约定月工资为 1.3万
元，每月实发1.1万元；公司产值达1亿元时，年
底奖金10万元，另超出1亿元产值的，超出部分
提成 3‰，双方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2013年
度，公司产值超1亿元，公司向其支付了每月1.3
万元的工资及 10万元的年度奖金；2014年度，
公司产值和效益比2013年度大幅增长，但公司所
欠的奖金一直未支付。

公司辩称，金先生经人介绍来公司工作，月
工资6000元，一边在公司工作，一边帮公司打官
司。2013年 5月 19日开始，金先生任职副总经

理，月工资 1.1万元。同时，因金先生为公司出
庭打官司，公司支付给其10万元补贴。后因金先
生工作岗位调整，月工资也调整为7000元。双方
根本没有约定月工资为 1.3万元，也没有约定产
值达1亿元奖励10万元等内容。

因金先生未能提供年底奖金及超产奖金的事
实依据，法院未支持其这项诉请。

根据规定，用人单位自劳动关系建立之日起
满一个月与劳动者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应当
向劳动者每月支付双倍工资。法院认为，金先生
系公司的总经理，平时就负责劳动合同签订工
作，他未能证明是公司原因导致未签订书面劳动
合同，法院未予支持其要求公司支付双倍工资的
请求。

最后，法院判处公司支付给金先生工资款、
经济赔偿金共计13万元。

嘴上说的年终奖，有事实依据吗？

相关新闻 〉〉

法官说法 〉〉

关于年终奖，现行法律法规并没有强制规定年终奖应如何发放，用人单位有权根据本单位的
经营状况、员工的业绩表现等，自主确定奖金发放与否、发放条件及发放标准。

然而，用人单位制定的发放规则仍应遵循公平合理原则，对于在年终奖发放之前已经离职的
劳动者可否获得年终奖，应当结合劳动者离职的原因、时间、工作表现和对单位的贡献程度等多
方面因素综合考量。

法官说法 〉〉

年终奖与其说是一种奖金，广义上仍属
于工资性的劳动报酬。用人单位在发放年终
奖的过程中，不能把平时的工资都归入年终
奖的范畴。

如果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之间签订的劳动
合同中对年终奖有明确约定，即使劳动者离
职，只要符合劳动合同中发放年终奖的条
件，劳动者仍有权要求用人单位发放。

法官说法 〉〉

用人单位虽然可以根据自身效益、员工
表现等因素来决定是否发放年终奖，但应当
通过签订劳动合同或依法建立和完善相关规
章制度，来明确具体内容和标准。若劳动者
和用人单位未签订劳动合同，也无法拿出年
底奖金及超产奖金的事实依据，则不能得到
法律的支持。

除了年终奖，职场中人对加班费也比较关注。年底了，加班
费也该算一算了。

2019年5月，杨先生进入我市一家公司工作，担任品质部经
理职务，双方约定年薪12万元，年终发放奖金3万元。

入职时，杨先生收到该公司一份规章制度，其中载明具体的
作息时间和加班时间，加班 3.5小时算半天，以及公司每月固定
两天全厂放假，每月1日和16日，其他放假时间为：公司生产酌
情放假，具体时间按照公司管理部门通知为准；公司所有人员按
照考勤机上下班4次打卡记录作为出勤依据。

2019年 12月 31日，杨先生与公司签订劳动合同一份，约定
合同期限自 2020年 1月 1日起至 2021年 12月 31日止，月工资
6000元。公司按照年薪 12万元标准支付杨先生工资至 2020年 1
月份，并支付了2020年年终奖。

之后，杨先生因加班工资问题向公司提出异议，公司自2021
年 2月开始按照月工资 1万元及每日延长工作时间的加班费支付
杨先生工资。

2021年5月19日，杨先生离职。之后，他向市人民法院提起
诉讼，要求判决公司支付2019年5月至2021年5月期间延长工作
时间、双休日、国家法定节假日加班工资252712元。

杨先生认为，双方约定为标准工时制月薪1万元，公司应支
付其加班工资。公司则认为，双方劳动合同中约定为年薪 12万
元，已经包含了加班工资。

法院认为，根据双方的通话记录、微信聊天记录及工资发放明
细等，能够确认杨先生的工资计算方式为年薪制，即基本年薪12万
元＋年终效益年薪3万元，年终效益年薪包含加班费、奖金等。

法院还认为，公司考勤制度中，对于作息时间和加班时间已
经明确记载，应视为双方已经约定每月休息两天的工作制和相应
的工资标准，而双方实际履行的年薪12万元的工资标准明显高于
劳动合同中约定的工资，可知双方对于部分休息日及法定节假日
需要按照工作日上班，才能获得双方约定的年薪应当是明知且达
成合意的。因此，对于公司已经完全支付了至 2021年 1月底即
2020年农历年度的年薪部分，应当认定已包含了休息日和法定节
假日的加班工资。

法院认为，至于2021年2月至5月期间的加班工资及尚欠工
资，因客观上的原因，年终效益年薪尚未发放，因此，杨先生有
权就其实际超过约定工作时间部分取得加班费。公司应当补足杨
先生加班费及工资共计1.1万余元。

法官说法 〉〉

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事先约定工资标准中包含加班费，却未约
定加班费的具体数额，由此合同条款产生歧义。如果实际执行中
确实既有平时延长工作时间，又有休息日和法定节假日加班的，
有关加班费的约定应按有利于劳动者的角度进行解释，用人单位
应该予以补足。

加班费怎么算？

赵先生与我市一家用人单位签订了聘用合同，成为该单位一
名工作人员。赵先生工作 10多年后，用人单位解除了与他的劳
动合同。

用人单位的理由是，赵先生已连续 3年年度考核位居末位，
违反规章制度。解除劳动合同，是用人单位集体商议后的结果。

事后，用人单位向赵先生发放了一笔离职经济补偿金。
赵先生不服，向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用人单位支付解

除劳动合同之前漏发的工资、当年度3个月的奖金等。
法院认为，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应当按照劳动合同的约定，全

面履行各自的义务。关于当年度3个月的奖金，即该年度应享有
的年终奖，法院认为，依据用人单位制定的规章制度，自聘人员
的待遇包括工资、月考核奖金、年终奖、加班补贴等，年终奖应
按考核得分发放，但未规定中途离职或解聘的员工不属于考核范
围，因此用人单位应当对赵先生进行考核，并按考核情况予以发
放年终奖。

另外，赵先生连续几年违反规章制度，用人单位仍向其发放
了上一年度的年终奖 6400元，因此违反规章制度并不是不予发
放年终奖的合理理由。法院酌情参照上一年度的发放标准，以及
该年度的上班时间，确定用人单位尚需支付给赵先生的年终奖为
1402元。

被辞退后，就不发年终奖了？


